
   

   

一百零六年一月十八日修正公布「廢棄物清理法」第三十九條

之一第一項規定，再利用產品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者，由中央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負責其流向追蹤管理，必要時並實施環境監測。

另第三十九條之一第二項明定有關環境監測之監測項目、採樣頻

率、樣品採樣方法、檢測方法與程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會商中央主管機關、再利用用途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定之。 

為使事業於辦理再利用產品使用地點之環境監測時有所依循，

爰擬具「經濟部事業廢棄物再利用產品環境監測管理辦法」草案，

全文共十三條，其要點如下： 

一、 法源依據。（第一條） 

二、 名詞定義。（第二條） 

三、 再利用產品應進行環境監測之要件及再利用產品使用地點環境

監測計畫書核准機制。（第三條） 

四、 環境監測之類別、項目、檢測頻率、採樣位置及採樣點數量規

劃之基本原則。（第四條） 

五、 再利用產品使用地點環境監測計畫書應載事項。（第五條） 

六、 再利用產品使用地點環境監測計畫書審查及變更。（第六條） 

七、 環境監測相關檢測之樣品採樣、樣品保存、檢驗分析方法、採

樣點數量相關事項。（第七條） 

八、 環境監測相關紀錄保存及結果提報。（第八條） 

九、 緊急應變措施啟動時機及環境監測結果超過環保法令規範限值

之因應方式。（第九條） 

十、 停止環境監測之機制。（第十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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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得主動查驗環境品質。（第十一條） 

十二、 既有尚未完工填築工程之環境監測機制。（第十二條） 

十三、 本辦法施行日期。（第十三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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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文條文條文條文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第一條 本辦法依廢棄物清理法（以下簡稱本法）第

三十九條之一第二項規定訂定之。 

本辦法訂定依據。 

第二條 本辦法專用名詞定義如下： 

一、再利用產品：指依「經濟部事業廢棄物再利

用管理辦法」規定，加工製造之產品或直接

使用於再利用用途，且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

公告應進行流向追蹤者。 

二、環境監測義務人：依本辦法規定規劃、執行

再利用產品使用地點環境監測者，其應為使

用再利用產品工程之定作人或委託人。 

三、土地關係人：指土地經提供作為事業廢棄物

再利用產品使用地點之土地使用人、管理人

或所有人。 

四、環境檢驗測定機構：受託進行環境介質檢驗

測定者，其應為經中央主管機關核發許可證

之環境檢驗測定機構。 

一、名詞定義。 

二 、 第 二 款 所 稱

「定作人」，指

於承攬契約中有

請求他方完成一

定工作之權利，

並於工作完成後

負有給付報酬之

義務者，如起造

人、工程主辦機

關或招標單位。 

第三條 再利用產品作為填海、填築土地或工程填地

材料用途，且填築總量達一萬二千公噸以上者，

環境監測義務人應於該填築工程動工前三個月至

六個月期間內，檢具含施工前、施工中及施工後

三階段之再利用產品使用地點環境監測計畫書

（以下簡稱環境監測計畫書），報請本部核准後實

施。 

填海、填築土地或工程填地行為已依環境影

響評估法通過環境影響評估審查者，得免依前項

規定辦理。但環境影響說明書、環境影響評估報

告書所載環境監測計畫未包含再利用產品使用地

點之環境品質監測者，不適用之。 

考量逕依再利用管

理方式再利用之廢

棄 物 屬 性 質 安 定

者，且其經加工製

造之產品應符合國

家標準或相關使用

規定，運作風險較

低，故基於環境監

測之必要性，明定

作為填海、填築土

地或工程填地材料

用途者，始應進行

行政院公報 第 024 卷 第 108 期  20180611  財政經濟篇 

 

經濟部事業廢棄物再利用產品環境監測管理辦法草案 

  



 

環境監測，並明定

環境監測計畫書核

准機制。 

第四條 再利用產品使用地點之環境監測類別應視污

染潛勢，納入土壤、地下水、地面水、底泥及海

洋，其監測項目應依下列原則辦理，除底泥品質

為至少每年檢測一次外，其餘類別至少每季檢測

一次。 

一、土壤：至少包括氫離子濃度指數及「土壤污

染管制標準」所列重金屬及戴奧辛項目。 

二、地下水：至少包括氫離子濃度指數及「地下

水污染管制標準」第四條所列重金屬項目，

其採樣期間應包括豐、枯水期。 

三、地面水：至少包括氫離子濃度指數及「地面

水體分類及水質標準」附表二所列重金屬項

目。 

四、底泥：至少包括氫離子濃度指數及「底泥品

質指標之分類管理及用途限制辦法」第四條

所列重金屬及戴奧辛項目，其採樣應於枯水

期辦理。 

五、海洋：包括氫離子濃度指數及「海域環境分

類及海洋環境品質標準」第四條所列重金屬

項目。 

環境監測採樣之位置及採樣點數量，應考量

自然環境代表性、污染潛勢（潛在污染源流入

點）、地質及水文條件、均勻分布、涵蓋周界等原

則規劃。 

第一項各款監測項目經連續四次檢測結果皆

未超過施工前之環境背景值者，該環境監測類別

之檢測頻率得改為每年檢測一次。 

明定環境監測之類

別、項目、檢測頻

率、採樣位置及採

樣點數量相關事宜

辦理原則。 

第五條 環境監測計畫書應記載下列事項： 一、環境監測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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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環境監測義務人基本資料，應包括名稱、負

責人名稱、地址、聯絡方式。 

二、再利用產品基本資料，應包括再利用產品供

應者名稱、所使用事業廢棄物之種類及來

源、再利用產品成分。 

三、使用地點環境背景資料，應包括使用地點及

其地理位置圖、水文及地質資料。 

四、再利用產品使用情形，應包括工程施工單

位、再利用產品使用量、施作面積、填築深

度及施工方式。 

五、環境監測區域、監測類別、項目、頻率及方

式，應包括污染潛勢分析、具代表性之採樣

布點（含採樣位置及深度）規劃、採樣點位

置示意圖、採樣、樣品保存及檢驗分析方

法。 

六、緊急應變措施。 

再利用產品對於應施環境監測類別，無前條

第一項監測項目污染疑慮者，得於環境監測計畫

書檢附再利用產品成分全量分析檢測結果，經本

部核准後，免予檢測該項目。 

書 應 記 載 事

項。 

二、基於污染潛勢

及避免徒增產

業運作成本，

明定免予檢測

項目之排除要

件。 

第六條 本部審查環境監測計畫書時，得邀集相關領

域學者專家、環保主管機關及再利用用途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參與審查，必要時，得進行現場勘

查。 

經本部核准之環境監測計畫書，其內容有變

更之需要者，應檢具變更理由、變更內容對照表

及相關資料，報請本部核准。 

本部得視再利用產品使用地點之污染潛勢或

監測結果，要求環境監測義務人增加環境品質監

測項目或檢測頻率。 

環境監測計畫書審

查及變更機制。 

第七條 環境監測之採樣、樣品保存及檢驗分析，應 為統一檢測方法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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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方法為之。 

土壤檢測之採樣點數量依再利用產品使用面

積，不得低於土壤污染評估調查及檢測作業管理

辦法規定。 

地下水檢測之採樣，應依地下水流向，至少

於再利用產品使用地點上游設置一口監測井、下

游設置三口監測井採取水質樣品。但再利用產品

使用地點屬海埔地，且有海水地下滲透之虞者，

應於上游沿岸設置三口監測井採取水質樣品。 

環境監測義務人應於採樣前十日以書面方式

通知本部，採樣通知應包括時間、地點、採樣及

環境檢驗測定機構。 

掌握環境監測採樣

狀況，明訂環境監

測 相 關 檢 測 之 採

樣、樣品保存、檢

驗分析方法、採樣

數量等執行原則，

且採樣前應提送採

樣通知。 

第八條 環境監測義務人依環境監測計畫書進行相關

檢測時，應將樣品採樣情形及檢測結果作成紀

錄，妥善保存五年，留供查核；另應於每年三月

前，向本部提報上年度再利用產品使用地點環境

監測報告。 

前項環境監測報告應載明下列事項： 

一、環境監測義務人基本資料。 

二、環境監測類別、項目及方式。 

三、樣品採樣地點(應記明採樣位置地理座標並以

地圖標示)。 

四、環境檢驗測定機構基本資料。 

五、採樣日期及環境監測結果。 

六、其他經本部規定事項。 

環境監測相關檢測

之採樣情形及檢測

結果應作成紀錄，

並定期提報環境監

測報告。 

 

第九條 環境監測義務人依環境監測計畫書進行相關

檢測之結果高於施工前之環境背景值者，應採取

緊急應變措施，避免污染物持續影響環境品質，

並增加監測頻率為每月一次，且除依前條規定將

再利用產品使用地點環境監測報告提報本部外，

另應報請本法中央主管機關、再利用產品使用地

緊急應變措施啟動

時機及環境監測結

果逾相關環保法令

規範限值之因應方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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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之直轄市或縣（市）環保主管機關備查。 

前項緊急應變措施應於十二個月內執行完

畢；必要時，得展延一次，其期限不得超過六個

月。 

環境監測之結果達土壤污染管制標準、地下

水污染管制標準、地面水體分類及水質標準、底

泥品質指標之分類管理及用途限制辦法之底泥品

質指標上限值、海域環境分類及海洋環境品質標

準者，環境監測義務人應於取得監測結果之三日

內，主動陳報本部及再利用產品使用地點之直轄

市或縣（市）環保主管機關，並副知本法中央主

管機關。 

第十條 再利用產品使用地點施工後連續三年之監測

結果，與施工前之環境背景值或毗鄰自然環境背

景值無明顯差異，且符合相關環保法規之標準

者，環境監測義務人得報請本部同意後，停止環

境監測。 

明定停止環境監測

之機制。 

第十一條 本部得派員或委託相關機構攜帶證明文

件，進入再利用產品使用地點進行環境品質調查

並採取有關樣品，土地關係人不得規避、妨礙或

拒絕。 

明定主管機關得主

動查驗環境品質之

規範。 

第十二條 本辦法施行前既有進行中之填築工程，環

境監測義務人應自本辦法施行之日起三個月內，

檢具環境監測計畫書報請本部核准後實施。 

既有尚未完工填築

工程之環境監測機

制。 

第十三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本辦法施行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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